
既要符合刑事法律的要求

又不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

合同诈骗案件涉及刑民法律关系的交织， 需

要准确把握刑事案件和关联民事案件间的证据标

准差异， 处理好证据效力的交叉冲突问题， 厘清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本质边界， 避免刑事手

段不当介入。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关键在于“实质”而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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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有目的”

结合履约能力、行为后果综合判断

毛玲玲：办理合同诈骗案件，需高

度注意“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情形。

有些不法分子会精心制作形式完备、

条款严谨又隐藏诸多陷阱的合同， 通过

营造出被害人系平等自愿签订合同的外

观，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例如套路加

盟合同诈骗案中的合同就属这种情形。

此时， 不能仅审查合同形式是否合

法，必须通过实质审查合同内容，来探究

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 并进而判断是否

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只有揭

开合同的虚假面纱， 才能认清行为人的

诈骗本质。

高胜： 判断是否具有 “非法占有目

的”，需要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一是签约时行为人是否有履约能

力。 履约能力是行为人按合同约定履

行义务的基础， 若行为人签约时根本

没有相应资金、资源，却虚构具备履约条

件， 其主观上就很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

二是行为人是否隐瞒了标的物的瑕疵。

标的物是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若行为人故

意隐瞒标的物的重大瑕疵， 如伪造产权证

明、隐瞒抵押状态等，使对方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签订合同并交付财物，就可能构成合同

诈骗。

三是看行为后果。 行为人骗取财物后直

接将财物用于挥霍、消费或者逃匿的，而非

履行合同义务， 就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相反，若行为人将骗取的财物大部分用于履

行合同， 只是因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则

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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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文：合同诈骗罪中

的“合同”并不局限于书面

形式。 现实生活中，很多交

易尤其是小额交易、即时交

易， 口头合同往往更为常

见。 判断是否属于合同诈骗

罪中的“合同”，核心在于合

同内容是否反映市场交易

关系，合同双方是否形成了

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 只要

交易双方存在明确的权利

义务关系，一方为非法占有

对方财物而实施诈骗行为，

就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张勇：判断合同是否属

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关

键在于合同的“实质”而非“形

式”。

需要注意，非交易性合同

因不具备市场交易属性，而不

能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

“合同”。 如行政合同是行政机

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协

议， 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

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与市场经

济中的平等交易关系有本质

区别。 因此，利用行政合同实

施的诈骗行为，不应认定为合

同诈骗罪，但可以构成其他类

型的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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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 刑事证明标准与

民事证明标准存在明显差

异。

刑事证明标准要求达到

“排除合理怀疑”， 是一种非

常高的证明标准， 需要所有

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能

够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 ，从

而得出唯一结论。

民事证明标准则相对较

低，通常只需要达到“高度盖

然性”的程度，即根据现有证

据， 法官有理由相信某一事

实的存在具有较大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 民事判

决虽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

但需要对其进行严格审查 ，

判断其是否基于客观事实作

出。 如果民事判决所依据的

证据存在虚假， 如系根据伪

造的合同、 虚假的证言等作

出， 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就不

能采信该判决， 需要

重新对案件事实进行

调查和认定。

毛玲玲： 在证据

的收集和运用上 ，对

于刑事证据与

民事证据的衔

接和转化 ，应

确保案件的处

理既符合刑事

法律的要求 ，

又不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 ，

实现刑事与民事法律效果的

统一。

在刑民交织的案件中 ，

刑事证据的审查优先注重客

观性。 口供虽然在刑事诉讼

中具有一定的证明力， 但不

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 ，必

须结合资金流向、履约行为、

合同履行情况等客观证据进

行印证， 形成完整的证据体

系。

鉴定意见， 如合同真实

性鉴定、笔迹鉴定等，在确保

鉴定程序合法、 鉴定机构和

鉴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的前

提下， 可以直接作为刑民案

件的证据使用。 因为鉴定意

见是由专业人员根据科学方

法作出的， 具有较高的客观

性和科学性。

李杰文： 在刑民衔接问

题上， 实践中应注意案件处

理的先后顺序和程序协调。

一般而言， 如果刑事案

件已经立案侦查， 相关的民

事程序可暂时中止， 以便综

合刑事侦查和民事案件法庭

调查所查明的事实， 对涉案

民事、 刑事法律关系作出准

确判断， 避免因事实认定不

一致而导致的刑、 民判决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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